
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订稿 

修订前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

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,180

万元。 

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,852

万元。 

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9,180 万

股，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通股 19,180

万股。 

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6,852 万

股，公司的股本结构为：普通股 26,852

万股。 

第一百七十六条  

（三）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

性与稳定性，并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

点、发展阶段、自身经营模式、盈利水

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

素，制定以下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： 

1、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

资金支出安排的，进行利润分配时，现

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

低应达到 80%； 

2、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

资金支出安排的，进行利润分配时，现

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

低应达到 40%； 

3、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

资金支出安排的，进行利润分配时，现

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

低应达到 20%。 

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

支出安排的，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。 

第一百七十六条  

（三）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

性与稳定性，并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

点、发展阶段、自身经营模式、盈利水

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

素，制定以下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： 

1、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

资金支出安排的，进行利润分配时，现

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

低应达到 80%； 

2、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

资金支出安排的，进行利润分配时，现

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

低应达到 40%； 

3、当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

资金支出安排的，进行利润分配时，现

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

低应达到 10%。 

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

支出安排的，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。 

 

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3月 28日 


